
重庆市涪陵区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

涪陵交通发〔2025〕288号


重庆市涪陵区交通运输委员会

关于拟注销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的通知

相关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车辆所有人：

为贯彻落实《重庆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关于开展不合规网约车清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渝交运〔2024〕38号）的有关要求，结合《重庆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关于抄告不合规网约车车辆数据的通知》（渝交便函〔2025〕1389号）（2025年第五批）相关数据，我委于近期对全区1700余辆在营网约车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，现拟将其中部分不合规网约车辆进行注销，具体通知如下：

一、拟注销网约车车辆情况

（1）拟注销我区连续超过180日无运营订单记录的车辆35辆。（详情见附件1）

（2）拟注销我区机动车行驶证原登记的“预约出租客运”使用性质已变更，但未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办理注销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》的车辆35辆。（详情见附件2）

二、需补充完善的手续

（1）请连续超过180日无运营订单记录的网约车辆所有人（即情况一35辆车），于30日内前往涪陵区道路运输事务中心客运科，并向其提供2025年4月26日-2025年10月24日间180日内的车辆运营订单记录、驾驶员流水提取记录等（同时备注说明在网约车平台公司的接单情况，期间任何一天均可）。

（2）请行驶证“预约出租客运”使用性质已变更的网约车辆所有人（即情况二35辆车），于30日内前往涪陵区行政审批中心交通运输窗口，办理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》注销手续。
如上述网约车辆所有人未按照要求在30日内完善相关手续，我委将依法注销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》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．超过180日无运营订单记录网约车辆汇总表

2．行驶证原登记的“预约出租客运”使用性质已变

更为非营运车辆汇总表
重庆市涪陵区交通运输委员会

2025年10月2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	抄送：区道路运输事务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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